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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习宣贯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
《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)、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

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

（修订稿）（国办发〔2024〕5 号）（详见附件 1），济宁市人

民政府公布了《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济宁

市人民政府令第 78号）（详见附件 2）。为切实做好《办法》的

学习宣贯工作，提高基层应急预案管理水平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加强宣传引导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《办

法》的重要性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的

主动性和自觉性，把学习宣传贯彻《办法》当作一项重点工作，

切实抓实、抓细、抓到位。充分利用本地区、本系统的门户网站、

微信、公众号、社区文化长廊、橱窗、电子显示屏等媒体资源，

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，广而告之、宣传发动，教育引导

基层组织规范基层应急预案管理，提升基层应急预案编制质量，

提升基层应急救援能力，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基层应急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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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开展专题培训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将《办法》纳入应急管理人

员业务培训计划，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研讨会、经验交流会、对

标学习等宣贯形式，全面系统组织学习。学习宣传贯彻过程中要

逐条认真学习，紧紧围绕《办法》所确立的政府和部门应急预案

管理等工作内容，进行全面、系统地领会理解和把握。重点掌握

《办法》的实质内涵、核心要义，包括应急预案的规划、编制、

审批、发布、备案、培训、宣传、演练、评估、修订等相关内容，

将《办法》要义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，不断提升应急预案工作质

效。

三、加快预案编修

去年启动的县级层面专项预案编修工作基本完成，各专项预

案牵头编制部门要根据预案文本尽快编制完成相应的操作手册、

行动方案或流程图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学习借鉴去年转发的《济

宁市基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各项试点成果》，结合实际，在充分

开展风险评估、应急资源调查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，加快推进乡

镇（街道）、村居（社区）应急预案编制进度，确保 6月底前全

部完成。指导村居（社区）分灾种明确处置要点、绘制辖区风险

分布图、安全转移避险路线图，广泛开展应急处置常识宣传，提

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。

四、强化应急演练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认

真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演练。复盘典型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案例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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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桌面推演、实战训练等形式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防止走形式走

过场。不定期开展随机拉练，检验预案是否可行、队伍力量集结

是否及时、实战能力是否具备。通过演练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

进一步修改完善应急预案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同时要督促辖区村（社

区）结合季节、地域特点，有针对性地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应

急演练。

五、加强督导检查

县安委会办公室将适时组织专项督导组，对《办法》的学习

宣贯工作开展情况和应急预案的编制、演练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对宣贯落实工作不积极、不主动的，走过场、流于形式的，予以

通报批评等处理。

请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开发区和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及时收集整

理本辖区、本单位学习宣贯《办法》的相关资料，形成工作简报，

于 4月 1日前报送至县安委会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伊清云，17686199179

邮箱：wsxyjbzzx@163.com

附件：1.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

2.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

汶上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3月 6日


